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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学校校园周边环境管理规定 

(2001年8月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70号公布  根据2012

年 2 月 22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55 号修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校园周边环境管理,创造良好的育

人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校园(含幼儿园,以

下简称校园)周边环境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校园周边环境管理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部门分工

负责、群众参与、综合治理、社会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管理工作

的领导,统筹规划校园周边环境的建设,组织、协调和督促政府有

关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环境管理

的工作职责是: 

    (一)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学校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和安

全教育,以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及时向政

府有关部门反映校园周边环境的情况,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校

园周边环境管理工作;负责校园周边环境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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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公安行政部门负责校园周边环境的治安管理工作。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校园周边集贸市场、商店、摊位

(点)等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校园周边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督

管理工作。 

    (五)建设行政部门和环卫管理机构负责校园周边建筑活动

和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环境保护行政部门负责校园周边环境污染防治的统一

监督管理工作。 

    (七)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本部门的职责范围做好校园周

边环境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向居民、村民宣传

有关校园周边环境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居

民、村民自觉维护校园周边环境,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环

境管理工作。 

    第七条  学校应当教育师生自觉维护校园周边环境,配合

政府行政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管理工作。 

    第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维护校园周边环境的义

务,并有权对破坏校园周边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九条  实行校园周边环境治安防范责任制。公安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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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应当确定所属公安基层单位和责任区民警负责校园周边环境

治安管理工作的具体责任。公安基层单位和责任区民警应与学校

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协作制度,及时了解校园周边环境的各种治安

信息和动态,加强日常治安检查,加大防范力度,及时消除治安隐

患。 

    第十条  公安行政部门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在城镇中小学校

门前学生集中通行的道路上设置限速标志、限时通过标志或其他

安全通行警示标志。 

    第十一条  禁止在中小学校校园周边 200 米以内和高等学

校门口 50 米以内开办电子游戏厅、录像厅、歌舞厅、网吧、台

球室、棋牌室等营业性娱乐场所。 

    各级各类学校不得将校园及其周边的房屋、场地用于出租或

者自营开办前款所列各类娱乐场所。 

    第十二条  校园门口应当保持环境整洁、通行无阻。 

    禁止在校园门口 30 米以内摆摊设点。 

    禁止占用校园门前的道路和校门两侧的人行道从事经营活

动。 

    禁止在校园门口 20 米以内设置垃圾台、摆放垃圾桶。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建设行政部门批准不得依

托校园围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第十四条  校园周边应当保持安静、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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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贸市场、停车场、夜市不得在可能干扰校园正常秩序的地

点设置。 

    校园周边的露天娱乐场所、自娱自乐等活动的边界噪声必须

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禁止在校园周边倾倒垃圾、污水、堆放杂物。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予以取缔,并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四款的,由城市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迁。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建设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拆除。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校园周边的

集贸市场、停车场、夜市干扰学校正常秩序,擅自设立的, 

由主管的行政部门予以取缔;经批准设立的,由批准的行政主管

部门责成限期迁移。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其他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一条  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校园周边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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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主管

部门或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01 年 9月 1 日起施行。 


